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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戴維志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0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A13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22521789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3143020_112D2600173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2學年度「特殊需求領域－社會技巧共備研

習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轉知貴校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旨在透過現場實務分享與交流，提升教師社會技巧課

程知能，精進教學能力，同時提供教師專業對話的機會，

建立共同備課氛圍。

三、研習日期及辦理方式、地點：

(一)教學研討共2場次，可單場報名：113年3月1日（星期

五）與113年3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，於google meet會議室線上辦理。

(二)系列共備：113年3月至113年6月間，共4場次，於本市國

光國小（板橋區中正路325巷30號）實體辦理，需全程參

與。

四、研習對象：

(一)教學研討：本學年度任教社會技巧課程或對本主題有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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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之特教教師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
(二)系列共備，請全程參加場次3至6，共計12小時：

１、薦派參加：本市國中階段初任教師（正式年資三年

內）且本學年度任教社會技巧課程者。

２、自由參加：本學年度任教社會技巧課程或對本主題有

興趣之特教教師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
五、請參與教師即日起至各場次報名截止期限前，逕至全國特

教資訊網（網址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）/首頁選擇

「研習報名」/選擇「開啟查詢」/登入縣市「新北市」/依

場次選擇本研習活動進行報名。

六、參與課程注意事項摘要：

(一)務必確認所填之e-mail信箱帳號是否正確，以利接收相

關研習資訊。

(二)線上研習當天請在時限內完成簽到退（恕不補簽），並

使用真實中文姓名帳號登入會議室。

(三)假務處理：

１、教學研討：本局同意錄取教師以公假登記（課務自

理）出席。

２、系列共備：經錄取須全程參與，本局同意錄取教師以

公假派代方式出席。

(四)報名經錄取後，不克出席者，請依實施計畫所列程序辦

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(本市國光特教資源中心)(含附件)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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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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